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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部门）主要职能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是主管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为正局级。
主要职能包括：
（一）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贯彻执行有关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及城乡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自然资源、测绘、地名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规章草案，拟订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负责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划定、实施和管理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文化保护等控制线，
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三）参与编制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根据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单元规划、重要地区的详细规划及市政府其他指令性规划，对
其他专业系统规划进行综合协调与平衡。指导各区编制职责范围内的各类规划。受市政府委托，依法审核、审批各类规划。
（四）负责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优秀历史建筑和市级以上历史文物古迹的规划管理。负
责城市地名、城乡规划设计、城市建设档案等管理工作。负责城乡规划、土地、地质矿产资源、测绘等行业资质资格与信用管理。
（五）负责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土地管理相关工作，对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后到竣工验收前规划、土地执行情况实行跟踪监督。
（六）统筹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依据国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调查监测评价制度。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监测工作。组织落实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指导各区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评价工作。
（七）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制定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
制度、标准、规范。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
理等。指导监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
（八）组织拟订并实施土地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负责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总量控制和用途管制，并承担监管责任。负责土地等
国土空间用途转用工作，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负责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工作。
（九）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负责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
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负责政府土地储备等各类建设用地的开垦、整理、复垦管理工作。牵头实施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
（十）负责组织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牵头拟订并实施耕地保护政策，负责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
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
（十一）负责有关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依据国家有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统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组
织编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拟订有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组织实施自然
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关资产收益。
（十二）负责有关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拟订有关自然资源发展规划和战略。拟订有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并组织实施。
依据国家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有关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负责有关自然资源市场监管。依法负责各类建设用
地管理和土地收回、土地储备相关工作。
（十三）负责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
质问题。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
撑工作。
（十四）负责测绘地理信息和基础测绘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负责测量标志保
护。
（十五）负责组织指导规划和有关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处有关违法案件。
（十六）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七）职能转变。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要落实关于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要求，强化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强化国土
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弱化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转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行政管理方式，运用信息化手段创
新监管模式，切实提高审批透明度和监管效能。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是主管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为正局级。
主要职能包括：
（一）履行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和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贯彻执行有关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城乡规划的法
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起草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及城乡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自然资源、测绘、地名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
规章草案，拟订相关政策，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负责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组织编制并监督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开展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预警体系。组织划定、实施和管理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文化保护等控制线，
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三）参与编制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长江经济带国土空间规划、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根据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组织编制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单元规划、重要地区的详细规划及市政府其他指令性规划，对
其他专业系统规划进行综合协调与平衡。指导各区编制职责范围内的各类规划。受市政府委托，依法审核、审批各类规划。
（四）负责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历史文化名镇、历史文化名村、优秀历史建筑和市级以上历史文物古迹的规划管理。负
责城市地名、城乡规划设计、城市建设档案等管理工作。负责城乡规划、土地、地质矿产资源、测绘等行业资质资格与信用管理。
（五）负责建设工程项目规划土地管理相关工作，对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后到竣工验收前规划、土地执行情况实行跟踪监督。
（六）统筹负责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依据国家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标准，建立统一规范的调查监测评价制度。
统筹推进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专项调查和监测工作。组织落实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价成果的监督管理和信息发布。指导各区自然资源
调查监测评价工作。
（七）负责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工作。制定各类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权籍调查、不动产测绘、争议调处、成果应用的
制度、标准、规范。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负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收集、整理、共享、汇交管
理等。指导监督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确权登记工作。
（八）组织拟订并实施土地等自然资源年度利用计划。负责城镇建设用地规模的总量控制和用途管制，并承担监管责任。负责土地等
国土空间用途转用工作，负责土地征收征用管理，负责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工作。
（九）负责统筹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牵头组织编制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并实施有关生态修复重大工程。负责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土
地整理复垦、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工作。负责政府土地储备等各类建设用地的开垦、整理、复垦管理工作。牵头实施生态保护补
偿制度。
（十）负责组织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牵头拟订并实施耕地保护政策，负责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组织实施耕地保护责
任目标考核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监督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执行情况。
（十一）负责有关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工作。依据国家有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统计制度，统筹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组
织编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拟订有关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划拨、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和土地储备政策。组织实施自然
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管理，依法收缴相关资产收益。
（十二）负责有关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组织拟订有关自然资源发展规划和战略。拟订有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标准并组织实施。
依据国家政府公示自然资源价格体系，组织开展有关自然资源分等定级价格评估。负责有关自然资源市场监管。依法负责各类建设用
地管理和土地收回、土地储备相关工作。
（十三）负责地质勘查行业和地质、矿产资源管理工作。负责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监督管理地下水过量开采及引发的地面沉降等地
质问题。负责落实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相关要求，组织编制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防护标准并指导实施，承担地质灾害应急救援的技术支
撑工作。
（十四）负责测绘地理信息和基础测绘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地理信息安全和市场秩序。负责地理信息公共服务管理。负责测量标志保
护。
（十五）负责组织指导规划和有关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工作，依法查处有关违法案件。
（十六）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七）职能转变。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要落实关于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的要求，强化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强化国土
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弱化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转变重审批轻监管的行政管理方式，运用信息化手段创
新监管模式，切实提高审批透明度和监管效能。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部门）机构设置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本级以及下属12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本部门中，行政单位
1家,事业单位12家，具体包括：
　　1．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本级
　　2．上海市测绘院
　　3．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4．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5．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6．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干部学校
　　7．上海市自然资源调查利用研究院
　　8．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执法总队
　　9．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10．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
　　11．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
　　12．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
　　13．上海市数字城市规划研究中心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
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
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
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
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
出。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6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6年，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收入预算182,28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93,864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2,115万元；事业收入
14,528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43,851万元；其他收入30,040万元。
　　支出预算182,28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93,864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2,115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
款支出预算75,564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2,585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18,300万元，比2025年预算减少4,700万元；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万元。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项目经费减少。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教育支出”科目1,341万元，主要用于局干部学校基本支出，办公用房物业管理，培训教育业务费支出等。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8,671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缴纳在职职工医疗保险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科目2,457万元，主要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缴纳在职职工医疗保险支出。
　　4.“城乡社区支出”科目57,350万元，主要用于基本支出，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详细规划等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事务支出以及土地交
易市场运行、土地储备等土地出让管理支出。
　　5.“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科目20,320万元，主要用于基本支出，基本农田保护、地质矿产资源管理等国土资源事务支出，地形
图修测、地理国情监测等测绘事务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科目3,725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等住房改革支出。



2026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938,635,000 一、教育支出 15,952,310

1. 一般公共预算 755,635,00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0,838,743

2. 政府性基金预算 183,000,000 三、卫生健康支出 49,177,806

3.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城乡社区支出 841,693,618

二、事业收入 145,283,680 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78,978,164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438,508,348 六、住房保障支出 76,188,358

四、其他收入 300,401,972

收入总计 1,822,829,000 支出总计 1,822,829,000



202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15,952,310 13,407,310 280,000 2,265,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15,952,310 13,407,310 280,000 2,265,0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15,952,310 13,407,310 280,000 2,265,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0,838,743 86,710,966 27,865,272 44,630,743 1,631,762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60,838,743 86,710,966 27,865,272 44,630,743 1,631,762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639,780 6,639,78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5,065,455 19,041,275 5,423,429 10,600,751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9,074,256 40,491,841 14,930,431 22,564,139 1,087,845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9,473,652 20,182,470 7,465,212 11,282,053 543,917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85,600 355,600 46,200 183,8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9,177,806 24,569,725 9,462,311 14,529,458 616,312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9,117,806 24,509,725 9,462,311 14,529,458 616,312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726,000 4,726,0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4,391,806 19,783,725 9,462,311 14,529,458 616,312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841,693,618 573,499,722 25,048,630 121,397,094 121,748,172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136,547,883 103,379,514 27,160,197 6,008,172

212 01 01 行政运行 78,176,360 78,176,360

212 01 9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58,371,523 25,203,154 27,160,197 6,008,172

212 0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509,045,735 274,020,208 25,048,630 94,236,897 115,740,000

212 02 01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509,045,735 274,020,208 25,048,630 94,236,897 115,740,000

212 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13,100,000 13,100,000

212 03 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3,100,000 13,100,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83,000,000 183,000,000

212 08 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83,000,000 183,00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78,978,164 203,198,099 74,738,166 228,367,510 172,674,389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20 01 自然资源事务 678,978,164 203,198,099 74,738,166 228,367,510 172,674,389

220 01 01 行政运行 12,982,960 12,982,960

220 01 04 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 2,164,000 2,164,000

220 01 14 地质勘查与矿产资源管理 10,090,712 10,090,712

220 01 29 基础测绘与地理信息监管 248,040,873 3,845,288 121,721,785 122,473,800

220 01 50 事业运行 405,699,619 174,115,139 74,738,166 106,645,725 50,200,589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6,188,358 37,249,178 7,889,301 27,318,543 3,731,337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6,188,358 37,249,178 7,889,301 27,318,543 3,731,337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3,431,758 24,492,578 7,889,301 27,318,543 3,731,337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2,756,600 12,756,600

合计 1,822,829,000 938,635,000 145,283,680 438,508,348 300,401,972



202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15,952,310 8,692,310 7,260,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15,952,310 8,692,310 7,260,0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15,952,310 8,692,310 7,26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60,838,743 160,838,743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60,838,743 160,838,743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639,780 6,639,78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35,065,455 35,065,45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79,074,256 79,074,256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39,473,652 39,473,652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585,600 585,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49,177,806 49,117,806 6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49,117,806 49,117,806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726,000 4,726,000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44,391,806 44,391,806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841,693,618 261,166,012 580,527,606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136,547,883 103,742,181 32,805,702

212 01 01 行政运行 78,176,360 78,176,360

212 01 9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58,371,523 25,565,821 32,805,702

212 0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509,045,735 157,423,831 351,621,904

212 02 01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509,045,735 157,423,831 351,621,904

212 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13,100,000 13,100,000

212 03 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3,100,000 13,100,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83,000,000 183,000,000

212 08 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83,000,000 183,00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678,978,164 353,224,084 325,754,080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20 01 自然资源事务 678,978,164 353,224,084 325,754,080

220 01 01 行政运行 12,982,960 12,982,960

220 01 04 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 2,164,000 2,164,000

220 01 14 地质勘查与矿产资源管理 10,090,712 10,090,712

220 01 29 基础测绘与地理信息监管 248,040,873 248,040,873

220 01 50 事业运行 405,699,619 340,241,124 65,458,495

221 住房保障支出 76,188,358 76,188,35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76,188,358 76,188,35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63,431,758 63,431,75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2,756,600 12,756,600

合计 1,822,829,000 909,227,314 913,601,686



2026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755,635,000 一、教育支出 13,407,310 13,407,31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83,000,000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6,710,966 86,710,966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三、卫生健康支出 24,569,725 24,569,725

四、城乡社区支出 573,499,722 390,499,722 183,000,000

五、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03,198,099 203,198,099

六、住房保障支出 37,249,178 37,249,178

收入总计 938,635,000 支出总计 938,635,000 755,635,000 183,000,000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5 教育支出 13,407,310 8,397,310 5,010,000

205 08 进修及培训 13,407,310 8,397,310 5,010,000

205 08 02 干部教育 13,407,310 8,397,310 5,01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86,710,966 86,710,966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86,710,966 86,710,966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6,639,780 6,639,780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19,041,275 19,041,275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40,491,841 40,491,841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20,182,470 20,182,47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55,600 355,6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24,569,725 24,509,725 60,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24,509,725 24,509,725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4,726,000 4,726,0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9,783,725 19,783,725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60,000 60,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390,499,722 151,408,722 239,091,000

212 01 城乡社区管理事务 103,379,514 91,278,814 12,100,700

212 01 01 行政运行 78,176,360 78,176,360

212 01 99 其他城乡社区管理事务支出 25,203,154 13,102,454 12,100,700

212 02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274,020,208 60,129,908 213,890,300

212 02 01 城乡社区规划与管理 274,020,208 60,129,908 213,890,300

212 03 城乡社区公共设施 13,100,000 13,100,000

212 03 99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 13,100,000 13,100,000

220 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03,198,099 185,394,099 17,804,000

220 01 自然资源事务 203,198,099 185,394,099 17,804,000

220 01 01 行政运行 12,982,960 12,982,960

220 01 04 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 2,164,000 2,164,000

220 01 14 地质勘查与矿产资源管理 10,090,712 10,090,712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20 01 29 基础测绘与地理信息监管 3,845,288 3,845,288

220 01 50 事业运行 174,115,139 172,411,139 1,704,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37,249,178 37,249,178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37,249,178 37,249,178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24,492,578 24,492,578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2,756,600 12,756,600

合计 755,635,000 493,670,000 261,965,000



2026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2 城乡社区支出 183,000,000 183,000,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183,000,000 183,000,000

212 08 06 土地出让业务支出 183,000,000 183,000,000

合计 183,000,000 183,000,000



2026年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2026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90,912,145 390,912,145

301 01 基本工资 57,843,658 57,843,658

301 02 津贴补贴 46,022,810 46,022,810

301 03 奖金 29,034,712 29,034,712

301 07 绩效工资 145,658,149 145,658,149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40,491,841 40,491,841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20,182,470 20,182,47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23,109,725 23,109,725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400,000 1,400,0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926,112 1,926,112

301 13 住房公积金 24,492,578 24,492,578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750,090 750,09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79,550,654 79,550,654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01 办公费 8,426,448 8,426,448

302 02 印刷费 824,000 824,000

302 04 手续费 13,700 13,700

302 05 水费 372,520 372,520

302 06 电费 5,545,400 5,545,400

302 07 邮电费 4,206,956 4,206,956

302 09 物业管理费 21,141,831 21,141,831

302 11 差旅费 2,873,600 2,873,60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2,746,000 2,746,000

302 13 维修（护）费 4,092,280 4,092,280

302 14 租赁费 432,200 432,200

302 15 会议费 392,700 392,700

302 16 培训费 1,328,580 1,328,58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378,000 378,000

302 18 专用材料费 205,000 205,000

302 26 劳务费 834,400 834,4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2,608,407 2,608,407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
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2 28 工会经费 6,486,863 6,486,863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911,500 911,5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095,877 3,095,877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12,634,393 12,634,393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1,777,855 21,777,855

303 01 离休费 514,800 514,800

303 02 退休费 21,263,055 21,263,055

310 资本性支出 1,429,346 1,429,346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356,846 1,356,846

310 03 专用设备购置 72,500 72,500

合计 493,670,000 412,690,000 80,980,000



2026年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457.55 274.60 37.80 145.15 54.00 91.15 2,448.95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457.55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274.6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45.15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54.0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公务用车运
行费91.15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三）公务接待费37.8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6年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部门）下属1家机关和1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2,448.95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6年度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9,621.0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285.98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1,543.97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预算27,791.11万元。
　　2026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8,220.83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为876.77万
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13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6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50个，
涉及项目预算资金43,860.10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8月31日，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共有车辆52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1辆、机要通信用车6
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5辆、其他用车40辆；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
（不含车辆）75台（套）。
　　2026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2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1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
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1辆；部门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0台（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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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根据经市政府批准的《关于举办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展示活动的请示》（沪规土资风﹝2014﹞641号），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划资源局”）是空间
艺术季的发起和牵头单位，全面组织推进活动筹办和品牌管理等工作。自2023上海空间艺术季起，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市规划院”）根据市规划资源局
工作要求，作为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承办单位。市规划院作为局系统内空间艺术季工作的主要部门，具体负责空间艺术季整体组织和执行工作，包括整体策划筹备和
组织执行，制定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牵头组织学委会会议和其他各类工作会议，协调各项事务性工作，就空间艺术季下具体实施内容按相关规定委托专业团队提供服
务。2023年，市规划资源局就2023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承办工作发布了相关通知。
二、立项依据
①项目定位和目标契合国际大都市发展需求
国际知名城市都有与之匹配的国际活动品牌，在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也急需拥有展现上海魅力、体现上海品质、具有上海原创性的城市品牌。上海城市空间
艺术季活动对标威尼斯双年展、伦敦设计周这类国际一流的文化艺术活动，旨在通过活动举办，不断促进城市提质发展，吸引国际参与和国际交流，促进国际社会了解
上海做法和上海经验，提升上海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空间艺术季以延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精神，打造“永不落幕的世博会”为宗旨，将活动筹办与公共空间建设紧密联系，无论是整体架构还是举办模式在国
际上均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体现了规划引领、公众参与的上海创新和上海做法，具体包括：
一是推动实践。通过举办空间艺术季的系统性工作，推动在地案例的创作，探索各类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在此基础上，使各
级政府和管理部门、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理念，逐步掌握城市更新的手段，激发全社会积极推进各类公共空间更新活动的意愿，并诉诸实践。
二是带动更新。通过两年一次的展会、不断流动的“城市展场”，使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注入内涵和活力，以优秀展场和优秀案例形成空间美的示范效应，带动所在片
区的城市更新。
三是积淀作品。在上海的城市空间里沉淀一批国内外大师作品，使城市处处有艺术创作，人人能共享公共文化、大街小巷皆能体会到城市的美。
四是塑造氛围。使艺术美浸入城市的四季和城市的每一处空间，真正融入到市民心中，用美的空间创造美好的生活，以嘉年华形式吸引和激发公众参与共建、共治、共
享城市的热情。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2019空间艺术季主展场杨浦滨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空间艺术季在总书记“人民城市”理念指引
下，进一步提高活动举办的目标和站位，不断地创新工作方法和工作成果，全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②历届举办水平和成效不断提升
空间艺术季活动已连续举办了五届，从实施情况来看，全市各区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激活并提升了一批城市公共空间，受到了业界较高评价。同时活动也获得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参与，每一届观展人数持续增加，各类媒体的报道也越来越多，专业和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第一届2015空间艺术季为徐汇打造“西岸文化长廊”打下基础。空间艺术季激活了全市多片城市更新地区的活力，各项实践案例获得了行业内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主展
馆内参观人数共4.5万人次。如主题活动在徐汇区西岸艺术中心成功举办，突出其文化特色定位，为打造“西岸文化长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全市其他展区开启了
愚园路风貌区的有机更新，促进了“艺仓美术馆”的建设；提升了新场古镇在历史保护领域的知名度等。
第二届2017空间艺术季为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转型发展探索路径和模式。空间艺术季更加加强了活动的立意，更加面向公众，主展馆及周边开放空间参观人数共13.4万
人次。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主题活动、实践案例展和联合展等，获得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和积极参与，在受到业界较高评价的同时，更激发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
的热情参与和高度关注，激活点亮了沉寂多时的民生码头地区，生动诠释了两岸贯通的重大意义。同时，活动通过宣传推广，进一步树立了空间艺术季的品牌形象。
第三届2019空间艺术季生动诠释了杨浦滨江从昔日的“工业锈带”到当下“生活秀带”的变化，吸引了区域内外较多关注，杨浦滨江活动人数显著提升，到访人数共37
万人次。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首站也到杨浦滨江进行了实地调研，关心和指导城市空间改造工作。该届艺术季首次从室内展场走向户外城
市公共空间，以原上海船厂旧址地区为主展展场和展馆，以杨浦区滨江南段5.5公里滨水公共空间为户外公共艺术作品延伸展场。首次尝试推进永久公共艺术作品的在
地创作，共完成了20个永久艺术品制作落地。空间艺术季为杨浦滨江带来了极大的利好效应，滨江改造设计屡获国际奖项，B站等新媒体龙头企业入驻沿江办公，更有
利于杨浦滨江的定位提升和长远发展。
第四届2021空间艺术季，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城市”为主题，以点带面生动诠释和推动了全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全市展区包括1个主题演绎展区（位于上生新
所）、2个重点样本社区（新华、曹杨）以及全市其他18个体验社区，主题演绎展区和重点样本社区参观人数共89万人次。在9月25日开幕式上，作为自然资源部与上海
市人民政府合作项目，发布了《“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宣言》，在11月30日闭幕式上，《“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倡议》获得52个城市的联合签
署，上海的经验和做法成为全国推进生活圈工作的重要示范。今年市政府部署全市所有社区街镇开启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空间艺术季成为上海推进重点工作的探路
者和排头兵。
第五届2023空间艺术季，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生动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以“人民
城市”理念推进上海 2023 总体规划“生态之城”的建设为目标，以“共栖”为主题，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发展理念，通过遍布全市1个主题演绎展区、6
个重点样本展区和20个实践案例展区，共20个展区的多空间、多维度、多场景呈现，共同展现上海以先进的生态发展理念和生态技术方法推进生态网络建设，打造高品
质生态空间，促进城市天蓝、水绿和可持续发展，满足市民美好生活的努力和探索。各展区策展应通过专业性、艺术性和公众性相结合的方法，推广城市绿色生态发展
理念，演绎规划引领下的生态格局保护和修复，以及生态新方法、新技术在实践中的运用，在“生态之城”的理念宣传上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三、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四、实施方案
2026年筹备年工作，具体包括两部分：
①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编辑、排版、出版
根据历届空间艺术季出版物工作经验，举办年负责落实策划等，闭幕后第二年负责编辑、排版和出版等工作。
②“十年艺术季“策划、编辑和排版
《十年艺术季》的策划、组稿、邀稿、编辑排版。
五、实施周期
整体工作推进分为三个阶段：
①第一阶段（2026年1月-2026年4月）
具体工作包括：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编辑、排版；“十年艺术季“策划、设计。
②第二阶段（2026年5月-2025年8月）
具体工作包括：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校对、审核；“十年艺术季“编辑、排版。
③第三阶段（2026年9月-2026年11月）
具体工作包括：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定稿（出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年度总预算为70万元，其中：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编辑、排版、出版50万元；“十年艺术季“策划、编辑和排版20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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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根据经市政府批准的《关于举办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展示活动的请示》（沪规土资风﹝2014﹞641号），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下简称“市规划资源局”）是空间
艺术季的发起和牵头单位，全面组织推进活动筹办和品牌管理等工作。自2023上海空间艺术季起，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简称“市规划院”）根据市规划资源局
工作要求，作为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的承办单位。市规划院作为局系统内空间艺术季工作的主要部门，具体负责空间艺术季整体组织和执行工作，包括整体策划筹备和
组织执行，制定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牵头组织学委会会议和其他各类工作会议，协调各项事务性工作，就空间艺术季下具体实施内容按相关规定委托专业团队提供服
务。2023年，市规划资源局就2023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承办工作发布了相关通知。
二、立项依据
①项目定位和目标契合国际大都市发展需求
国际知名城市都有与之匹配的国际活动品牌，在上海迈向卓越全球城市的过程中也急需拥有展现上海魅力、体现上海品质、具有上海原创性的城市品牌。上海城市空间
艺术季活动对标威尼斯双年展、伦敦设计周这类国际一流的文化艺术活动，旨在通过活动举办，不断促进城市提质发展，吸引国际参与和国际交流，促进国际社会了解
上海做法和上海经验，提升上海国际形象和国际影响力。
空间艺术季以延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精神，打造“永不落幕的世博会”为宗旨，将活动筹办与公共空间建设紧密联系，无论是整体架构还是举办模式在国
际上均具有原创性和独特性，体现了规划引领、公众参与的上海创新和上海做法，具体包括：
一是推动实践。通过举办空间艺术季的系统性工作，推动在地案例的创作，探索各类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在此基础上，使各
级政府和管理部门、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理念，逐步掌握城市更新的手段，激发全社会积极推进各类公共空间更新活动的意愿，并诉诸实践。
二是带动更新。通过两年一次的展会、不断流动的“城市展场”，使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注入内涵和活力，以优秀展场和优秀案例形成空间美的示范效应，带动所在片
区的城市更新。
三是积淀作品。在上海的城市空间里沉淀一批国内外大师作品，使城市处处有艺术创作，人人能共享公共文化、大街小巷皆能体会到城市的美。
四是塑造氛围。使艺术美浸入城市的四季和城市的每一处空间，真正融入到市民心中，用美的空间创造美好的生活，以嘉年华形式吸引和激发公众参与共建、共治、共
享城市的热情。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2019空间艺术季主展场杨浦滨江时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空间艺术季在总书记“人民城市”理念指引
下，进一步提高活动举办的目标和站位，不断地创新工作方法和工作成果，全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②历届举办水平和成效不断提升
空间艺术季活动已连续举办了五届，从实施情况来看，全市各区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激活并提升了一批城市公共空间，受到了业界较高评价。同时活动也获得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参与，每一届观展人数持续增加，各类媒体的报道也越来越多，专业和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第一届2015空间艺术季为徐汇打造“西岸文化长廊”打下基础。空间艺术季激活了全市多片城市更新地区的活力，各项实践案例获得了行业内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主展
馆内参观人数共4.5万人次。如主题活动在徐汇区西岸艺术中心成功举办，突出其文化特色定位，为打造“西岸文化长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全市其他展区开启了
愚园路风貌区的有机更新，促进了“艺仓美术馆”的建设；提升了新场古镇在历史保护领域的知名度等。
第二届2017空间艺术季为民生码头8万吨筒仓转型发展探索路径和模式。空间艺术季更加加强了活动的立意，更加面向公众，主展馆及周边开放空间参观人数共13.4万
人次。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主题活动、实践案例展和联合展等，获得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和积极参与，在受到业界较高评价的同时，更激发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
的热情参与和高度关注，激活点亮了沉寂多时的民生码头地区，生动诠释了两岸贯通的重大意义。同时，活动通过宣传推广，进一步树立了空间艺术季的品牌形象。
第三届2019空间艺术季生动诠释了杨浦滨江从昔日的“工业锈带”到当下“生活秀带”的变化，吸引了区域内外较多关注，杨浦滨江活动人数显著提升，到访人数共37
万人次。2019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期间，首站也到杨浦滨江进行了实地调研，关心和指导城市空间改造工作。该届艺术季首次从室内展场走向户外城
市公共空间，以原上海船厂旧址地区为主展展场和展馆，以杨浦区滨江南段5.5公里滨水公共空间为户外公共艺术作品延伸展场。首次尝试推进永久公共艺术作品的在
地创作，共完成了20个永久艺术品制作落地。空间艺术季为杨浦滨江带来了极大的利好效应，滨江改造设计屡获国际奖项，B站等新媒体龙头企业入驻沿江办公，更有
利于杨浦滨江的定位提升和长远发展。
第四届2021空间艺术季，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人民城市”为主题，以点带面生动诠释和推动了全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全市展区包括1个主题演绎展区（位于上生新
所）、2个重点样本社区（新华、曹杨）以及全市其他18个体验社区，主题演绎展区和重点样本社区参观人数共89万人次。在9月25日开幕式上，作为自然资源部与上海
市人民政府合作项目，发布了《“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宣言》，在11月30日闭幕式上，《“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上海倡议》获得52个城市的联合签
署，上海的经验和做法成为全国推进生活圈工作的重要示范。今年市政府部署全市所有社区街镇开启15分钟社区生活圈行动，空间艺术季成为上海推进重点工作的探路
者和排头兵。
第五届2023空间艺术季，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生动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以“人民
城市”理念推进上海 2023 总体规划“生态之城”的建设为目标，以“共栖”为主题，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发展理念，通过遍布全市1个主题演绎展区、6
个重点样本展区和20个实践案例展区，共20个展区的多空间、多维度、多场景呈现，共同展现上海以先进的生态发展理念和生态技术方法推进生态网络建设，打造高品
质生态空间，促进城市天蓝、水绿和可持续发展，满足市民美好生活的努力和探索。各展区策展应通过专业性、艺术性和公众性相结合的方法，推广城市绿色生态发展
理念，演绎规划引领下的生态格局保护和修复，以及生态新方法、新技术在实践中的运用，在“生态之城”的理念宣传上取得了广泛的共识。
三、实施主体
实施主体为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四、实施方案
2026年筹备年工作，具体包括两部分：
①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编辑、排版、出版
根据历届空间艺术季出版物工作经验，举办年负责落实策划等，闭幕后第二年负责编辑、排版和出版等工作。
②“十年艺术季“策划、编辑和排版
《十年艺术季》的策划、组稿、邀稿、编辑排版。
五、实施周期
整体工作推进分为三个阶段：
①第一阶段（2026年1月-2026年4月）
具体工作包括：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编辑、排版；“十年艺术季“策划、设计。
②第二阶段（2026年5月-2025年8月）
具体工作包括：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校对、审核；“十年艺术季“编辑、排版。
③第三阶段（2026年9月-2026年11月）
具体工作包括：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定稿（出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年度总预算为70万元，其中：2025空间艺术季出版物编辑、排版、出版50万元；“十年艺术季“策划、编辑和排版20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领域其他事项-干部教育培训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适应多样化培训形式和数字化教学需求，解决食堂设施老旧、外立面缺陷等问题，消除网络安全隐患，提升学校管理和教育培训设施的整体服务水平。为打造高素质的
规划资源干部队伍，服务上海经济转型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干部学校的培训任务主要依据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每年下达的《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系统干部教育培训计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干部学校
四、实施方案
教学环境改造由“教学空间升级改造”、“网络安全升级改造”二部分组成：一是教学空间升级改造主要包括食堂更新改造，部分教学区域教学用具更新以及教学楼外
立面修缮；二是网络安全升级改造，解决小程序不具备有效的安全防护能力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问题。
教育培训部分根据局年度重点工作、年度培训计划，组织实施培训项目，开发制作精品课程资源。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预算总额495万元，其中教学环境改造298.6万元，主要用于教学空间升级改造及网络安全升级改造；教育培训196.4万元主要用于各类业务及综合培训的组织实施
以及对应精品课程资源的开发制作。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领域其他事项-自然资源执法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胸怀“国之大者”，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
“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工作机制，注重科技赋能牵引，强化协同攻坚，构建全市规划资源执法新机制；采取“长牙齿”硬措施，开展执法办案，运用联合办案、
提级办案等手段，敢于亮剑、寸土不让，坚决遏制违法行为。同时，深入基层一线，加强耕地保护执法工作普法宣传，以案释法，从源头治理遏制违法行为的发生。
二、立项依据
1. 关于印发《上海城市空间治理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暨量子城市空间智能建设工作实施方案（2026—2027 年）》的通知；
2.《本市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执法操作细则（试行）》；
3.《关于本市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完善执法工作的实施意见》；
4.《上海市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
5.《上海市土地违法案件查处现场勘测工作规范》；
6.《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执法总队违法举报处理工作规定（试行）》；
7.《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本市土地执法有关工作的通知》；
8.《上海市测绘地理信息、地质矿产、地名、城建档案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施办法》；
9.《上海市测绘、地矿、地名、城建档案违法案件查处工作规程（试行）》；
10.《上海市土地管理、监测、执法协同工作方案》等文件规定的业务流程管理；
11.《关于进一步严格土地执法核查监管的通知》；
12.《上海市违法用地综合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方案（2024—2026）》；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执法总队
四、实施方案
按照总队年度工作部署，以无人机库为核心，通过垂类运用执法场景，构建“天上看、空中巡、地上查”的立体化监管体系，积极推进各项专项执法工作有序落实。
1-10月：按照年度执法工作计划，在时间节点内组织实施完成数据整理、统计分析、实地核查、分析研判等工作。
11-12月：组织验收、质量评价，完成年度报告。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全年预算安排207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产权管理-不动产确权登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自然资源产权管理-不动产确权登记项目以切实履行自然资源“两统一”职责为基础，进一步推动自然资源管理提质增效，逐渐实现登记范围覆盖全部土地、海域和承
载的自然资源和建筑物、构筑物，登记权利覆盖全部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真正形成统一的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登记体系，为加强自然资源管理、支撑生态文明
建设发挥应有作用。
二、立项依据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关于开展不动产登记数据分析工作的函》（自然资登函【2023】76号）：各省开展登记数据分析工作。该项工作为常态化工作，定期
统计数据。
上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沪编【2015】601号）：核定我中心职责包括受局委托“承担全市不动产登记和地籍管理的日常事务性工作”。“登记行业管理”属于事务性
工作中的常态化工作。
三、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上海市自然资源确权登记事务中心负责实施。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主要包括不动产登记数据分析和登记行业管理两部分。
不动产登记数据分析主要工作内容为数据提取功能开发、数据分析工具开发等。
登记行业管理主要工作内容为登记大厅服务质量管理、投诉处理咨询、登记大厅“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解读配套材料制作等。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金额43.50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单位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领域其他事项-城建档案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适应十四五期间“新时期、新理念、新格局”的要求，为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理念，城建档案馆紧紧围绕市局工作要求，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方法，聚
焦规划资源中心工作。以“实现城建档案数字化转型、服务城市建设新发展转型、提升公共文化软实力转型”为目标，活化利用城建档案资源，突出“以利用为主”的
导向，开展档案编研项目，实现“专业馆，数字馆，文化馆”的新定位。
 档案编研及文化传播项目包含《上海建筑百年》专题片拍摄制作、《上海城建档案》期刊。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3）《上海市档案条例》​ （4）《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沪府令第4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主要包括《上海建筑百年》专题片拍摄制作、《上海城建档案》期刊两个子项目。
《上海建筑百年》专题片拍摄制作：影片拍摄及制作共计划出品20集，与上年度集数一致，每集时长15分钟左右。包括20集影片的文案编撰、20处拍摄点（区域）的对
接协调、导演策划、实地拍摄、后期剪辑、配音、调色等，并邀请规划、建筑、历史领域的专家在影片中承担解说与点评工作；短视频拍摄及制作，共计划出品26集，
每集时长3分钟左右,包括26集短视频的文案编撰、26处拍摄点（区域）的对接协调、导演策划、实地拍摄、后期剪辑、配音、调色等，并邀请规划、建筑、历史领域的
专家在短视频中承担解说与点评工作；影片英文翻译制作，300分钟影片内容、衍生品的中英文翻译、英文字幕编辑、校对、后期制作等工作；影片及短视频两套的片
头、片尾动画设计制作；《上海建筑百年》衍生品设计制作（内容包括：套装、介绍册、U盘、衍生品设计和监制；1200套32G双向可插U盘定制及影片灌装、套装盒、
介绍册、二会标贴制作；1200件加印往期专题片衍生品（含影片二维码）制作）；《上海建筑百年》专题片拍摄制作的电子出版物出版发行；《上海建筑百年》专题片
拍摄制作将按计划进行电子出版物出版发行工作；申请1个出版号；《上海建筑百年》专题片拍摄制作的电视播出制作。按计划选择20集影片在电视台播出，并将按电
视台播出要求进行剪辑制作，制作预告短片进行宣传。
《上海城建档案》期刊：一年四期，每期1600本。期刊编撰工作由城建档案馆自行完成，邮寄发行工作通过邮局完成。每期制作前三审三校样本，每期按《上海市城市
建设档案馆<上海城建档案>期刊稿件管理办法》发放稿费，稿费统计发放工作由城建档案馆自行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自然资源领域其他事项-城建档案管理220.688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安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以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评价框架为基础，在全市17个监测区域内，完成耕地、水域、林地、园地、草地、商业服务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用地等14个用地类型以及
房屋、道路和人文地理要素等信息的动态和定量化、空间化监测，通过统计分析，掌握各地类面积、范围、分布和变化数据，反映各要素的变化量、分布特征和变化趋
势等情况，并形成当年全市地理国情监测（城市国土空间监测）统计报告。为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提供支撑，进一步支撑城市建设用地细化、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及实施监督、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和用途管制等国土空间治理工作。对全市范围内地下管线跟踪测量项目进行质量监督抽查，通过开展内业符合性和外业监
督抽查工作，严格把关管线跟测数据质量，对每个项目出具成果质量检验结论，确保管线跟测数据符合入库要求，促进管线跟测行业质量可控。
二、立项依据
《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法》、《关于上海市地下管线跟踪测量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图融合”工作的通知》（沪规土资测[2018]456号）、《
关于做好2016年天地图建设与应用工作的通知》（国测信发〔2016〕2号）、《天地图数据融合技术要求（试行）》、《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2015-2030)》、
《国务院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国发[2007]30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下达财政预算资金，开展前期准备。2026年二季度，完成政府采购，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合同支付第一笔款项。2026年三季度，深化形成中期成果。
2026年四季度，形成最终成果并通过验收，支付全部剩余款项。​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总额3939.27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市政管理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开展市政项目高质量发展工作，举办4场基础设施设计方案征集活动，使优秀的基础设施设计方案得到有效推广；完成8000公里规划设计许可数据校核，7500幅全市范
围地下综合管线图更新入库，支撑地下管线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提高地下管线管理和服务能力；完成上海市政管线工程允许误差正面清单后评估1份。建立健全上海
市市政地下管线数据发布管理机制。
二、立项依据
《关于上海市地下管线跟踪测量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图融合”工作的通知》（沪规土资测[2018]456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下达财政预算资金，开展前期准备。 2026年二季度，完成政府采购，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合同支付第一笔款项。 2026年三季度，深化形成中期成果。 
2026年四季度，形成最终成果并通过验收，支付全部剩余款项。​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总额1067.30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领域灾害防治-地质资源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深化重点区域崩塌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查明重点区域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现状及隐蔽性崩塌等隐患体特征，评估崩塌隐患风险，提出靶向性防治建议。深化崩塌成因机理
与智能监测预警技术示范应用，实现灾害隐患的早期智能识别、风险态势的动态推演与短临预警。聚焦金山区、奉贤区、松江区，开展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指引优化，
提升分区指引的科学性；围绕典型浅层地热能应用项目，系统开展运行效能测试与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推进深部地质调查技术体系构建与典型区隐伏地质问题研究，支
撑地下空间规划与风险防控。系统梳理前期成果，统筹不同深度与空间尺度，构建“勘查—评价—利用—保护”一体化技术体系，明确“十五五”推进路径。以宝山区
大场–罗店为示范，集成多技术手段开展隐伏断层与岩溶调查。开展地面沉降精细化防控、城市地质安全风险调查评价与区划、十五五城市地质与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
制研究，持续开展分区单元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成果更新。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大力推进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249号）、《地质环境监测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2014〕
59号）等国家文件10项；《上海市城市地质与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关于促进全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实施意见》、《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管理
规定》（沪规划资源规[2021]3号）等上海文件14项。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下达财政预算资金，开展前期准备。 2026年二季度，完成政府采购，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合同支付第一笔款项。 2026年三季度，深化形成中期成果。 
2026年四季度，形成最终成果并通过验收，支付全部剩余款项。​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总额1364.58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测绘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各季度进行一次卫星摄影和季度正射影像制作；生产约10000幅正射影像及数字地表模型；完成基础测绘成果质量检验和测绘地理信息专项成果质量检验；完成上海市
所有测绘资质申请单位相关材料技术性支撑服务；每季度完成天地图·上海与国家主节点数据联动更新；对本市范围地图实施协查，完成标准地图编制与更新维护；完
成全市约5300公里水准线路的测量和数据处理，测定约2700个城市水准点的最新高程成果。
二、立项依据
《测绘地理信息质量管理办法》、《关于上海市地下管线跟踪测量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两图融合”工作的通知》（沪规土资测[2018]456号）、《
关于做好2016年天地图建设与应用工作的通知》（国测信发〔2016〕2号）、《天地图数据融合技术要求（试行）》、《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2015-2030)》、
《国务院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国发[2007]30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下达财政预算资金，开展前期准备。 2026年二季度，完成政府采购，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合同支付第一笔款项。 2026年三季度，深化形成中期成果。 
2026年四季度，形成最终成果并通过验收，支付全部剩余款项。​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总额4668.39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绩效目标表。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市域专项规划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市域国土规划编制和监测评估工作，围绕上海市域开展一系列专项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并取得相应成果。具体包括：一是完成市域基础设施和骨干交通专项规划编
制和研究。二是完成其他专项规划编制和研究，包括创新型社区规划建设专项研究、市域公共服务专项规划研究和编制、上海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2025-2035年）、
上海市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等。通过以上研究和规划编制工作，促进上海市域国土空间和功能优化。
二、立项依据
2017年12月15日，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2018年，全面开展总体规划实施筹备工作，构建起总体规划实施的总体框架。2019年-
2021年，全面开展总体规划实施工作，持续推进各层各级规划编制，包括各区总体规划、主城区单元规划以及各新市镇总体规划。同时，全面落实“监测-评估-维护”
总规全过程闭环管理工作。2020年，编制完成“上海2035”总规批复之后的首个总体规划实施评估；2021年，立足十四五发展要求，编制完成《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
划（2021-2025年）》，并纳入全市“十四五”发展规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下达财政预算资金，开展前期准备。 2026年二季度，完成政府采购，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合同支付第一笔款项。 2026年三季度，深化形成中期成果。 
2026年四季度，形成最终成果并通过验收，支付全部剩余款项。​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总额1756.69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绩效目标表。



                                                 生态保护修复-国土用途实施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实施郊野地区规划编制、湿地和土方资源利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和生态修复检查5大类工作，贯彻国家及上海相关政策，优化郊野空
间形态、提升生态环境、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机制、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最终为上海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及重大战略落地提供支撑，实现生态保护、资
源高效利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助力美丽上海建设及超大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立项依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利用2024年季度卫片监测成果开展日常执法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4】4号）、《自然资源部关于2020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0〕91号）、《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2025年）》、《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四五”规划》、《关于编报国土资源利用计划联动方
案的函》（沪规划资源施〔2023〕522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下达财政预算资金，开展前期准备。 2026年二季度，完成政府采购，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合同支付第一笔款项。 2026年三季度，深化形成中期成果。 
2026年四季度，形成最终成果并通过验收，支付全部剩余款项。​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总额1295.72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产权管理-不动产确权登记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构建完整、准确、动态更新的上海市地籍数据库体系，实现全域覆盖、规范统一、一码关联的地籍管理模式，为自然资源精细化管理和不动产登记全生命周期服务提供
坚实支撑；完成年度不动产应诉办理；提高不动产登记热线各条线业务服务水平，更好地服务民众；加大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规范化建设，保障本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工
作平稳、有序、顺利实施；高效、规范完成本市16个行政区城镇地区剩余4962.82平方公里的地籍全覆盖调查工作，数据汇交到部，形成现势性强、权属清晰、数据完
整的调查成果。
二、立项依据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籍调查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195号）、《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关于加快地籍成果入库汇交工作的通知》（自
然资登记函〔2025〕32号）、《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若干规定》。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下达财政预算资金，开展前期准备。 2026年二季度，完成政府采购，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合同支付第一笔款项。 2026年三季度，深化形成中期成果。 
2026年四季度，形成最终成果并通过验收，支付全部剩余款项。​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总额3299.32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绩效目标表。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国土资源综合管理专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收集、整理和上报规划资源领域资讯信息、工作动态、政策评估与课题研究成果，为领导决策提供权威、及时的规划资源领域工作资讯和深度研究成果；完成办公大楼
整修工程并通过验收；做好局大楼后勤管理工作，保障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开展新闻宣传和公众参与工作，进行政策解读，处理信访投诉、信息公开、两会意见提案办
理，组织开展重点工作宣传和人民建议征集，对涉及局业务工作的社会舆情进行监督和应急处置，努力提升宣传工作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为上海规划资源事业
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完成绩效评价管理等各项综合事务，提高局本部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完成年度立法工作任务，做好法律法规制定前期准备工作；提高行政复
议、行政应诉水平，尽力避免出现被纠错案件；充分发挥局法律顾问作用；有效开展上海市规划资源系统法治宣传工作；做好上海市规划资源系统技术标准管理、宣贯
和监督工作。
二、立项依据
保障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正常办公和各项职能的正常履行。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四、实施方案
2026年一季度，下达财政预算资金，开展前期准备。 2026年二季度，完成政府采购，形成初步成果，根据合同支付第一笔款项。 2026年三季度，深化形成中期成果。 
2026年四季度，形成最终成果并通过验收，支付全部剩余款项。​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1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年度预算总额6935.62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基础测绘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地形图更新与地图编制，为了满足政府和公众对基础地理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不断提高地形图现势性，2026年市测绘院对全市约5万幅1:500、1:1000、1:2000数字地
形图进行修测更新，保证基础地理信息一年一轮的更新周期。更新《上海道路交通指南》，开展16个区的区图修编绘工作。完成新一代公共服务平台地图数据更新，包
括公众地图、政务地图、影像地图、三维模型、地名地址和POI点6项数据更新。
上海市测绘成果成图资料对外提供，为全市提供要素分类齐全、现势性最好的基础地理信息资源，满足政府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等社会机构和个人对测绘成果成图的
多种需求。
二、立项依据
《基础测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全国基础测绘中长期规划纲要(2015-2030)》；《国务院关于加强测绘工作的意见》（国发[2007]30号）；《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测绘工作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09]18号）；《
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十四五”全国基础测绘规划》、《上海市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十四五”规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测绘院为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所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能之一为承担本市基础测绘工作，含全市平面坐标和高程控制系统建设与维护，基本地形图测绘与更新
维护，市、区行政区划地图编制与更新，基础测绘成果储存、管理、分发和服务。
四、实施方案
地形图更新与地图编制，为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满足量子城市对地理信息的需求，转变以往以图幅为单位的管理方式，按照全市约16000多个街坊管理单元和8800多
个道路管理单元，收集各方面的应用需求，2026年1-3月编制地形更新项目设计书。2026年4月开始生产作业，按照任务书规定的周期要求按时、分批上交数据，2026年
12月完成全部生产，由上海市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进行验收并出具检验报告。2026年1-3月完成《上海道路交通指南》数据收集与处理、图集设计、地图生产和送
审，4月交付印刷并正式出版发行，同步完成在线电子地图，通过“图溯上海”微信公众号发布。2026年1-11月，完成16个区的影像版和矢量版区图的更新编制，编绘
内容包括房屋及附属设施、交通及附属设施、科教文卫及公共设施、水系、植被等。2026年1月-12月完成当年度新一代公共服务平台的数据加工更新、地图切片数据生
产、数据入库，覆盖全市域不低于7000平方公里。
上海市测绘成果成图资料对外提供，2026年1-12月，在国家法定工作日，提供上海市基础地理矢量地形数据及纸质图和地下管线纸质图以及大地数据库数据打印成果。
预计每年向政府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个人提供地形图及地下管线资料超过10万张（幅）、大地控制成果约6500点，服务人次超过1.5万。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1、地形图更新与地图编制369.40万元；2、上海市测绘成果成图资料对外提供15.13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管理综合专项-规划展示类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实现规划展示馆科普宣传、公众展示、新闻发布、政府接待等服务功能所需要的基础条件，给前来参观的宾客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定期对各项设备设施、展
项等进行维护保养、检测。同时在确保接待质量基础上，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更好的展现上海风采。
二、立项依据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于2022年基本完成楼宇改造和展陈内容更新，2022年8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并且按照展馆内控管理制度以及政府采购目录
等其他相关的规章制度开展工作。
三、实施主体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
四、实施方案
政府采购项目根据项目内容、年度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招标工作、合同签订以及方案实施等工作。
非政府采购项目按项目年度计划、合同约定分步完成展馆各类设备设施、展项的维修保养和日常检测、清洗服务及环境卫生、能耗使用等日常运行管理工作。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年度总预算为3214.40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全球视野人才培养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通过深入跟踪国际前沿动态，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赋能城市治理与规划创新，为上海破解超大城市治理难题提供坚实支撑。2026年完成国内外知名专家咨询协作平台
的构建，形成月度—年度二级报告体系，每月底汇编当月《城市资讯》和《全球鹰观察报告》（含3–5篇专题研究与6–8篇前沿短讯），至年底前至少完成12期出版，
举办至少4场交流分享会、专题交流会和沙龙；完成相关宣传工作，通过内部印发与线上传播，最大化成果影响力。
二、立项依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切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关于“要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制定实施具有国际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人才政策”
的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十二届市委三次、四次、五次全会精神，按照吉宁书记在市委学习讨论会上的要求“做到对全球经济发展和产业变化、对世界主要城市群和主要
城市情况了然于胸”和张为部长在全市组织部长会议上的部署要求，在市委组织部、市人才局的指导下，作为推进全市人才高地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市规划资源局制
定并启动实施全球视野人才培养计划（全球鹰计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数字城市规划研究中心。
四、实施方案
搭建“一张网络”。依托“全球鹰”观察员队伍，构建国内外知名专家咨询协作平台。定期邀请国内外顶尖规划、产业、生态等领域专家来沪开展专题讲座与研讨，并
通过线上连线和线下案例对接会，实现专家资源与观察研究的无缝对接，为各项重点工作提供权威支撑。
形成“一套成果”。坚持月度—年度二级报告体系，每月底汇编当月《城市资讯》和《全球鹰观察报告》（含3–5篇专题研究与6–8篇前沿短讯），至年底前至少完成
12期出版，次年1月完成《年度成果汇编》（城市册与专题册）及《年度精选咨询报告》，并在双月刊《规资综报》开设“他山之石”专栏，系统呈现全球前沿经验并
促进广泛交流。此外，邀请规划领域权威专家团队，围绕国际城市规划案例与开放数据分析撰写研究报告，进一步提升“全球鹰”计划的学术价值与应用效果。
举办“一系列活动”。开展 “1+N”交流分享体系：年初召开部署总结会；计划按季度开展不少于2场城市观察交流会/专题交流会和沙龙研讨，在整体观察中提炼热点
实践，围绕各重点领域配合若干城市案例开展深度剖析，邀请专家与观察员围绕跨领域议题进行圆桌讨论，切实实现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的深度融合。
打造“宣传矩阵”。通过内部印发与线上传播，最大化成果影响力：将月度报告全文分发至系统内各单位，双月刊《规资综报》同步呈送至市委市政府及相关委办局，
定期推送研究成果；配合公众处，设立专栏定期报道全球鹰计划进展，构建全面立体的宣传格局。
配合做好年终考核评优。按照年度启动招募聘任，规定每名观察员须按时提交12期月度动态、1篇年度观察报告及1–2篇前沿短讯；于年终组织专家评审、领导考核和
多方投票，综合成果质量与贡献度评选优秀观察员，纳入局人才培养计划，不断强化全球鹰人才梯队建设。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年度项目资金预算安排90.00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领域灾害防治-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治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地面沉降是上海地区最主要的地质灾害，具有发育缓慢、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成因机制复杂和防治难度大等特点。地面沉降防治是关系上海城市生存安全和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为实现全市地面沉降防治目标，本项目以保障城市地质安全为导向根据地面沉降协调管控需求，持续聚焦重要规划区、重点地区及重大
工程的地质安全问题，以服务保障城市安全以及轨道交通等重大市政工程运营安全为着力点，开展地面沉降长期监测以及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进一步提升地面沉
降监测和防控能力，为上海地面沉降防控精细化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二、立项依据
地面沉降防治是关系上海城市生存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国函〔2017〕147号）中提出建设
生态之城的宏伟目标，而进一步控制好地面沉降是支撑建成“生态之城”的重要工作之一。2013年颁布的《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从地方立法层面为地面沉
降防治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上海市城市地质与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中提出了“提升防灾能力，助力韧性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地面沉降防治能
力”等工作要求。以上相关法规、规划均对本市地面沉降防治及监测提出了明确要求，本项目实施是落实相关规划，开展系统性地面沉降监测并为地面沉降防治提供基
础支撑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自然资源调查利用研究院，为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所属的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财政经费预算保障方式为差额。年度项目支出预算项目，全部纳入上海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年度指令性业务项目计划管理。
四、实施方案
本项目按照《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上海市2026年度地面沉降防治工作计划》及相关技术标准执行。2026年主要工作目标是：基于上海地区已建成的地面
沉降及地质环境监测网络开展监测；基于监测成果深入分析地面沉降及地质环境动态规律及特征。
2026年具体工作内容包括：继续对全市地面沉降、地质环境动态进行日常监测（包括面积水准测量、每月分层标测量、InSAR监测、一线海塘、地下水采样测试等）；
及时对监测数据综合信息数据库进行更新；开展监测数据的统计分析，为相关部门及时提供监测成果报告（动态月报、季报和年报等）。
五、实施周期
项目年度计划实施周期为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2026年项目预算安排为539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产权管理-土地储备看护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  市级滩涂整治成陆土地资源、海塘大堤管护
海塘大堤关乎上海城市运行安全，市土地储备中心管理多段一线海塘大堤，为加强海塘管理，确保海塘大堤正常发挥防汛安全功能，特设立本项目。通过对滩涂成陆地
块的看护管理，保证滩涂成陆土地资产的完整性、即时可用性，将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资源调控的能力和时效性，为保障我市后备土地资源、有序实施城乡规划、促进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为民生和公益事业用地有效供给提供保障。
2.  市级土地储备（整备）地块管护
通过对储备地块的管护管理，保证储备土地即时可供、供后即时能用的性质，将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供应调控的能力和时效性，为有序实施城乡规划，促进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为民生和公益事业用地有效供给提供保障。
二、立项依据
（1）《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
（2）《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17〕17号）
（3）《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管理运作机制推进本市滩涂造地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4）《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滩涂造地项目建设、完善后续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发改城〔2013〕58号） 
（5）《关于印发〈关于规范和完善本市滩涂圈围成陆建设用地处置和后续使用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发改城〔2013〕72号） 
（6）《上海市海塘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2004年第25号） 
（7）《上海市防汛物资储备定额》（2014年） 
（8）《上海市海塘维修养护定额》（SSH/Z10011-2017) 
（9）上海市海塘维修养护技术规程（2017） 
（10）上海市防汛条例 
（11）《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滩涂造地项目建设、完善后续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发改城〔2013〕58号）
（12）《长江委办公室关于做好长江中下游及汉江下游干流河道崩岸预警工作的通知》（办防〔2022〕76号）
（13）关于加快城市运行安全专项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的通知
（14）关于长江干流河道崩岸预警（浦东机场外侧）处置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四、实施方案
1.  市级滩涂整治成陆土地资源、海塘大堤管护
2026年一季度，完成项目委托，落实管护责任，将海塘及滩涂地块连同必要的图件资料全部移交管理单位。
2026年二季度，开展海塘巡查养护和地块日常看护工作。编制落实年度防汛应急预案，并开展防汛演练及安全生产月相关工作。
2026年三季度，加强汛期安全监督管理，确保大堤安全度汛。
2026年四季度，完成汛后设施检查和维修，管护期届满时及时做好管护人移交的滩涂成陆地块及管护档案资料验收，并完成年度滩涂成陆海塘大堤管护及滩涂成陆地块
看护工作报告。

2.  市级土地储备（整备）地块管护
2026年第一季度，通过政府采购确定储备地块看护单位并签订看护管理委托合同，委托完成12幅地块的看护管理工作。
2026年全年，按季度进行巡查储备土地看护情况，督促受托管理单位按照相关要求，针对地块特点制订措施、健全机制，落实各项管理和安全责任。按照计划，不定期
推进储备地块的野外巡查和安全检查工作，加强第三方单位对地块的管护，确保地块安全。
2026年底，看护期满及时验收看护单位移交的储备土地，并完成年度看护报告1份，将相关储备土地情况整理成册。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总预算为983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产权管理-土地储备看护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  市级滩涂整治成陆土地资源、海塘大堤管护
海塘大堤关乎上海城市运行安全，市土地储备中心管理多段一线海塘大堤，为加强海塘管理，确保海塘大堤正常发挥防汛安全功能，特设立本项目。通过对滩涂成陆地
块的看护管理，保证滩涂成陆土地资产的完整性、即时可用性，将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资源调控的能力和时效性，为保障我市后备土地资源、有序实施城乡规划、促进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为民生和公益事业用地有效供给提供保障。
2.  市级土地储备（整备）地块管护
通过对储备地块的管护管理，保证储备土地即时可供、供后即时能用的性质，将大幅度提高政府土地供应调控的能力和时效性，为有序实施城乡规划，促进土地节约集
约利用，为民生和公益事业用地有效供给提供保障。
二、立项依据
（1）《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
（2）《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国土资发〔2017〕17号）
（3）《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管理运作机制推进本市滩涂造地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4）《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滩涂造地项目建设、完善后续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发改城〔2013〕58号） 
（5）《关于印发〈关于规范和完善本市滩涂圈围成陆建设用地处置和后续使用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发改城〔2013〕72号） 
（6）《上海市海塘管理办法》（上海市人民政府令2004年第25号） 
（7）《上海市防汛物资储备定额》（2014年） 
（8）《上海市海塘维修养护定额》（SSH/Z10011-2017) 
（9）上海市海塘维修养护技术规程（2017） 
（10）上海市防汛条例 
（11）《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滩涂造地项目建设、完善后续管理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发改城〔2013〕58号）
（12）《长江委办公室关于做好长江中下游及汉江下游干流河道崩岸预警工作的通知》（办防〔2022〕76号）
（13）关于加快城市运行安全专项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的通知
（14）关于长江干流河道崩岸预警（浦东机场外侧）处置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土地储备中心。
四、实施方案
1.  市级滩涂整治成陆土地资源、海塘大堤管护
2026年一季度，完成项目委托，落实管护责任，将海塘及滩涂地块连同必要的图件资料全部移交管理单位。
2026年二季度，开展海塘巡查养护和地块日常看护工作。编制落实年度防汛应急预案，并开展防汛演练及安全生产月相关工作。
2026年三季度，加强汛期安全监督管理，确保大堤安全度汛。
2026年四季度，完成汛后设施检查和维修，管护期届满时及时做好管护人移交的滩涂成陆地块及管护档案资料验收，并完成年度滩涂成陆海塘大堤管护及滩涂成陆地块
看护工作报告。

2.  市级土地储备（整备）地块管护
2026年第一季度，通过政府采购确定储备地块看护单位并签订看护管理委托合同，委托完成12幅地块的看护管理工作。
2026年全年，按季度进行巡查储备土地看护情况，督促受托管理单位按照相关要求，针对地块特点制订措施、健全机制，落实各项管理和安全责任。按照计划，不定期
推进储备地块的野外巡查和安全检查工作，加强第三方单位对地块的管护，确保地块安全。
2026年底，看护期满及时验收看护单位移交的储备土地，并完成年度看护报告1份，将相关储备土地情况整理成册。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总预算为983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产权管理-土地交易场所运维及更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沪府令54号）要求，土地交易市场作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平台，具有负责建设、运行和维护交易分平台的工作职责，应当
建设符合服务标准的交易场所和交易设施。本项目包括：土地交易场所运行维护、土地交易场所更新。
（1）土地交易场所运行维护
根据国家、本市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土地交易场所设施运行维护项目主要通过对土地交易场所运行维护服务、土地交易设施设备运行维护服务，确保场所正常运行，
充分有效保障全市土地出让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在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及房地产市场有效调控等方面发挥作用。
（2）土地交易场所更新
土地交易市场自成立以来，交易场所内的交易设施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其中大部分设施一直使用至今。经专业咨询评估机构对市场交易设施使用状况的评估，目前交
易设施老化、硬件性能陈旧、使用稳定性差、功能扩展性不强、安全防护能力不足等弊端问题凸显，逐步难以适配现有的市场运行需求，对市场业务支撑和保障作用逐
步减弱。因此，为了更好地落实本市法律法规关于土地交易市场管理的工作要求，开展土地交易场所设施更新，将充分有效保障全市土地出让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对创
建优质的土地交易市场工作模式，激发土地交易市场综合运行活力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办法》（沪府规〔2020〕7号）；
《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沪府令〔2021〕54号）；
《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沪府办发〔2021〕29号）；
《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办发〔2022〕5号）；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试行）》（发改办法规〔2019〕509号）；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V2.0）》（发改办法规〔2018〕115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上海数据条例》；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沪规划资源信〔2021〕350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在土地交易场所运行维护方面，将开展交易产所场地运维、设施设备运维。一是场所日常保障，聘用相关服务单位为土地交易市场公共（开放）区域专项安保、保洁、
绿植、饮水等方面服务；二是场所基本维护，聘用相关运维服务单位为土地交易市场提供场所日常维护、专用电梯维护、大楼维修分摊、电力保障等方面服务。三是场
所弱电智能化系统运维，聘用行业内专业运维服务单位为市场交易场所内弱电智能化系统、设备开展专业的维护、保障、更新及管理。四是交易终端设备硬件运维，聘
用行业内相关运维服务单位为土地交易市场内的终端设备，包括业务电脑及外接设备、电子竞价终端设备、业务网络设备以及市场内部系统服务器等设备硬件，开展专
业的日常维护、保障、更新及安全管理，并安排驻场工程师落实交易场所内终端设备日常运维以及土地交易活动期间的设备保障工作，确保土地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
五是配套系统运维方面，聘用开发公司对交易场所内信息交互系统、交易场所设备等配套业务系统开展专业的运维服务，包括配合业务需要优化系统功能，排除系统故
障和应急响应等，确保交易场所配套业务系统稳定运行。
在土地交易场所更新方面，将开展交易厅室硬件设备更新、土地交易市场网络安全升级、土地交易市场弱电系统改造。一是交易厅室硬件设备更新，通过项目采购更换
已损坏的沙发及座椅，补全交易厅室的沙发座椅数量，且保障交易场所风格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二是土地交易市场网络安全升级，通过项目采购开展土地交易市场网络
安全优化改造，结合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结果，针对市场中存在网络安全风险的信息化设施和系统进行安全升级，提升市场网络安全管理水平。三是土地交易市场弱电系
统改造，通过项目采购为土地交易市场交易场所的智能化系统进行更新，以适配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模式和数字化系统管理方式，完善和升级场所服务功能，增强系统监
管能力。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金额为415.01万元，具体包括土地交易场所运维305万元、土地交易场所更新110.01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自然资源产权管理-土地交易场所运维及更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沪府令54号）要求，土地交易市场作为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分平台，具有负责建设、运行和维护交易分平台的工作职责，应当
建设符合服务标准的交易场所和交易设施。本项目包括：土地交易场所运行维护、土地交易场所更新。
（1）土地交易场所运行维护
根据国家、本市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土地交易场所设施运行维护项目主要通过对土地交易场所运行维护服务、土地交易设施设备运行维护服务，确保场所正常运行，
充分有效保障全市土地出让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在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及房地产市场有效调控等方面发挥作用。
（2）土地交易场所更新
土地交易市场自成立以来，交易场所内的交易设施种类繁多、数量庞大，其中大部分设施一直使用至今。经专业咨询评估机构对市场交易设施使用状况的评估，目前交
易设施老化、硬件性能陈旧、使用稳定性差、功能扩展性不强、安全防护能力不足等弊端问题凸显，逐步难以适配现有的市场运行需求，对市场业务支撑和保障作用逐
步减弱。因此，为了更好地落实本市法律法规关于土地交易市场管理的工作要求，开展土地交易场所设施更新，将充分有效保障全市土地出让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对创
建优质的土地交易市场工作模式，激发土地交易市场综合运行活力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办法》（沪府规〔2020〕7号）；
《上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沪府令〔2021〕54号）；
《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沪府办发〔2021〕29号）；
《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办发〔2022〕5号）；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服务标准（试行）》（发改办法规〔2019〕509号）；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V2.0）》（发改办法规〔2018〕115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上海数据条例》；
《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办法》（沪规划资源信〔2021〕350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土地交易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在土地交易场所运行维护方面，将开展交易产所场地运维、设施设备运维。一是场所日常保障，聘用相关服务单位为土地交易市场公共（开放）区域专项安保、保洁、
绿植、饮水等方面服务；二是场所基本维护，聘用相关运维服务单位为土地交易市场提供场所日常维护、专用电梯维护、大楼维修分摊、电力保障等方面服务。三是场
所弱电智能化系统运维，聘用行业内专业运维服务单位为市场交易场所内弱电智能化系统、设备开展专业的维护、保障、更新及管理。四是交易终端设备硬件运维，聘
用行业内相关运维服务单位为土地交易市场内的终端设备，包括业务电脑及外接设备、电子竞价终端设备、业务网络设备以及市场内部系统服务器等设备硬件，开展专
业的日常维护、保障、更新及安全管理，并安排驻场工程师落实交易场所内终端设备日常运维以及土地交易活动期间的设备保障工作，确保土地交易市场的正常运行；
五是配套系统运维方面，聘用开发公司对交易场所内信息交互系统、交易场所设备等配套业务系统开展专业的运维服务，包括配合业务需要优化系统功能，排除系统故
障和应急响应等，确保交易场所配套业务系统稳定运行。
在土地交易场所更新方面，将开展交易厅室硬件设备更新、土地交易市场网络安全升级、土地交易市场弱电系统改造。一是交易厅室硬件设备更新，通过项目采购更换
已损坏的沙发及座椅，补全交易厅室的沙发座椅数量，且保障交易场所风格的统一性和协调性。二是土地交易市场网络安全升级，通过项目采购开展土地交易市场网络
安全优化改造，结合网络安全风险评估结果，针对市场中存在网络安全风险的信息化设施和系统进行安全升级，提升市场网络安全管理水平。三是土地交易市场弱电系
统改造，通过项目采购为土地交易市场交易场所的智能化系统进行更新，以适配全流程电子化交易模式和数字化系统管理方式，完善和升级场所服务功能，增强系统监
管能力。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本项目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金额为415.01万元，具体包括土地交易场所运维305万元、土地交易场所更新110.01万元。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和满意度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生态保护修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根据职能需求，市土地整理中心负责上海市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规划编制及实施评估，组织开展长江重点生态区黄浦江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
本项目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上海中心建设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及科技创新攻关。
二、立项依据
1、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亚洲中心共建协议
2、自然资源部大都市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三年行动计划
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自然资源部科技创新平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法〔2020〕49号）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建设用地和土地整理事务中心
四、实施方案
项目实施方案包括两个方面：
1、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上海中心建设
开展NbS典型案例编制。结合已经开展的沪派江南试点、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项目，选取漕泾郊野公园、松江天马沪派江南试点、崇明富圩沪派江南试点等，邀请来自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NbS全球中心、NbS亚洲中心及IUCN中国代表处等的国际专家，对照NbS国际标准最新版内容，按照NbS国际语境总结提炼形成3个NbS本土
化实践案例。
2、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及科技创新攻关
编制并发布2026年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开放性创新项目申报指南，组织开展科研项目攻关，形成项目研究成果。具体研究方向初拟为：超大城市生态病理智能诊断与机
理解析、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NbS自评估、郊野地区农林水复合、陆海统筹生态保护修复、量子城市背景下生态空间数字化智慧化治理新范式等。其中，研
究年度重点攻关方向、编制项目申报指南、明确项目研究任务、组织专家咨询论证会议等工作由中心完成。项目研究因涉及专业领域较多，需由第三方团队协助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六、年度预算安排
该项目年度财政预算资金安排80万元，其中：1.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上海中心建设50万元；2.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及科技创新攻关30万。
七、绩效目标
本项目设定了产出指标、效益指标，详见项目绩效目标表。


